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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

的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，根据《洛阳市机构编制委员会关于印

发<关于公益二类事业单位开展编制备案制试点的实施意见（试

行）>的通知》（洛编[2017]11 号）精神,为确保试点工作的顺

利进行，现制订《洛阳幼儿师范学校编制备案制试点工作实施

方案》如下： 

    一、总体目标 

深入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

总体要求和工作部署，以激发学校生机活力、促进公益事业发

展为目标，建立健全以事定费、以费养事、专项补助相结合的

财政补助机制，激活用人体制，降低办学成本，提高办学质量。 

二、基本原则 

1.改革人事制度，激活用人体制。现有编制人员，按照“只

减不增”原则，逐年消化，新招录人员，全部纳入备案制编制

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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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2.建立以事定费、以费养事、专项补助相结合的财政补助

机 

制，降低办学成本。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。在保证“原有事

业编制的在编人员，经费拨款渠道不变”的情况下，学校的经

费按除去学校正式在编教师所对应学生人数外的在校生人数，

并结合毕业生就业率等因素核定安排经费预算。 

3.转换用人机制、搞活用人制度。在编人员与编制备案制

人员同册建账、同标准管理，建立能进能出、能上能下的人员

管理机制和多劳多得、优劳优酬奖惩机制，激发学校生机活力，

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，不断提升学校办学质量。  

三、编制核定 

于每年 10月，由市教育局按上年度教育统计显示的学生数

拟定洛阳幼儿师范学校应核教职工编制数、备案教职工编制数

和招聘教师数，报市编办研究后确定。 

2016年教育统计显示幼儿师范学校在校生人数为 4633人，

根据《河南省中等职业学校教职工编制标准（试行）》（豫编办

[2010]211 号）规定，学校的师生比为 1:15.5，洛阳幼儿师范

学校应核教职工编制数为 299名，学校现有在编教职工 149人，

缺编 150 人。 

为保证教育教学的需要和学校师资队伍梯队建设实际，拟

用三到五年时间逐步补充到位。2017 年拟补充编制备案教师 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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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。 

四、经费保障 

按照“老人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”原则，建立健全以事定

费、以费养事、专项补助相结合的财政补助机制。每年 5月份，

由市财政局会同市教育局依据编制备案工作领导小组核定的数

据，按核算年度财政制度、教师工资福利标准和生均教育经费

标准，核算纳入编制备案部分学生的生均经费标准，核定学校

办学经费。 

（一） 核算依据。 

以编制备案领导小组核定的相关数据为准。 

    （二）核算原则。 

1.在编教职工及其对应的学生相关经费保障：按现行教师

工资福利标准和生均教育经费标准，由原经费保障渠道保障。 

2.编制备案部分学生的生均经费核算：依据编制备案工作

领导小组核定的编制备案教职工对应学生数，按核算年度财政

制度、教师工资福利标准和生均教育经费标准核定。 

（三）核算办法。 

生均经费=生均教师全供工资福利+生均全供经费（不含基

建经费）。 

1.生均教师全供工资福利=在编财政全供教师工资福利年

均收入/生师比。在编财政全供教师工资福利主要包括：财政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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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工资、奖励性绩效工资、取暖费、目标考核奖、文明奖以及

由财政承担的住房公积金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工伤保险、

生育保险、养老保险金、职业年金等费用。（此费用主要用于教

师的统发工资、奖励性绩效、社保、住房公积金等工资福利项

目开支） 

以 2016 年 12 月份工资福利标准核算，学校在编教师工资

福利人均 9692元/月.人，人均年收入总额为 11.63万元/年.人，

按现行师生比 15.5:1 计算，生均教师全供工资=11.63 万

/15.5=7503元/年.生。 

2.生均教育经费（不含基建）=免学费补助+生均经费+国

家助学金等财政拨付的教育教学经费。（此费用主要用于学校教

育教学支出） 

    按 2016 年经费标准：免学费补助 2100 元/年.生、生均经

费 1200 元/年.生、助学金 53.9 元/年.生核算，生均教育经费

=3353.9元/年.生。 

    生均经费=7503+3353.9=10856.9 元/年.生。 

如遇国家对教师工资福利和生均教育经费有较大调整时，

应依据相关标准和政策，适时对核定生均经费进行调整。 

核算标准作为学校经费开支的基本依据，学校公用经费根

据在校生学生数按原标准供给，在编财政全供教职工工资按原

渠道解决，备案编制教职工工资由学校收费解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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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人员管理 

以转换用人机制、搞活用人制度为核心，建立在编人员与

编制备案制人员同册建账、同标准管理，能进能出、能上能下

的人员管理机制和多劳多得、优劳优酬奖惩机制，激发学校生

机活力，调动广大教职工积极性，不断提升学校办学质量。 

1.每年 11月份按照在校生规模确定所需招录编制备案制教

师数量及专业结构，制定下一年度招聘方案，报请编制备案工

作领导小组负责批准备案后，在编制备案工作领导小组的指导

监督下自主公开招聘。招录的编制备案教师报教育、编制、人

社、财政等部门备案，采用编制册、计划册另页管理的方式登

记入册，纳入学校教师总人数，在岗位设置、职称评审、工资

福利审批发放、奖惩与考核等纳入在编在册的教职工管理渠道

统一管理。 

2.在实行编制备案制过程中，经有关部门同意批准，所调

入的教育系统内有正式编制的教师，与学校原有正式编制的教

师同等对待；学校引进的高素质人才，按有关人才引进政策执

行。 

3.编制备案制人员辞职、辞退、退休等，按相关规定报请

上级主管部门审批后，核减编制册、计划册人员信息。编制备

案人员退休后，按照在编在册教职工享受同等社保待遇。 

4.编制备案人员工资审批，按照其对应岗位进行各项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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审核，建立工资档案。由洛阳幼儿师范学校财务部门按照工资

科审批工资数据为编制备案人员造册发放统发工资、绩效工资

等，并缴纳住房公积金、社保、养老等各项保险。 

5.学校负责为编制备案人员购买意外伤害、大病医保等社

会保险。如工作期间发生意外事故、病故死亡等事件，由保险

公司负责理赔、抚恤等善后工作。 

六、组织实施 

（一）建立组织协调机制。编制实行备案制管理，是优化

人力资源配置、激发公益二类事业单位生机活力的重要途径，

是深化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重要内容。为保证编制备案试点工

作的顺利实施，每年 9 月份市编办牵头，召开编制备案工作领

导小组协调会，总结经验，解决实施中出现的问题，逐步完善

编制备案制度相关工作。 

（二）设立组织领导机构。学校成立由班子成员、各科室

负责人、工会委员等组成的编制备案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，明

确责任分工，健全完善工作制度和工作标准，精心组织，协同

配合，积极稳妥地组织实施此项工作。 

（三）规范管理秩序 

制定《编制备案人员管理实施办法》，建立健全能进能出、

能上能下的人员管理机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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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明确职责，合同管理。在平等自愿、协商一致的基础上，

学校与录用人员签订《编制备案人员聘用合同书》。聘用合同

聘期为三年，合同到期后按照《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制度》决定

续签合同或解除聘用合同。聘用合同中明确学校和编制备案制

度人员的责任归属，对其管理和福利待遇均参照在编在岗人员

管理制度执行。学校对招录的编制备案制人员设立试用期，试

用期为一年。 

编制备案制人员按规定全部办理人事代理。 

2.统一标准，规范管理。编制备案人员与原有在编在册人

员统一纳入编制、人事、职称、工资等人员管理系统，按照国

家和省市关于事业单位人员管理规定要求，在管理上与在编教

职工一视同仁，同制度、同标准，实施统一规范管理。 

3.按岗聘用，同工同酬。编制备案的人员，岗位聘用、职

称评聘、考核奖励、参加社保等方面与在编人员同等标准、同

等待遇。工资待遇按照国家和省规定的事业单位岗位绩效工资

制度执行，其工资待遇按照国家、省、市规定的事业单位工资

标准进行审批，编制备案人员的“岗位工资、薪级工资、绩效

工资、生活补贴”等进行纸质备案并存入个人人事档案。编制

备案人员的工资待遇由学校收费解决。 

 

洛阳幼儿师范学校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年 8月 7日印制 


